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旅行社责任保险示范项目(江泰渠道专用）附加扩展费用保险

1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旅行社责任保险示范项目(江泰渠道专用）附加扩展费用保险条款

总则

第一条 本条款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旅行社责任保险示范项目(江泰渠道专用）》（以

下简称主险）的附加险条款，只有在投保主险的基础上，投保人方可投保本附加险。

保险责任

第二条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组织、接待的旅游活动中，发生主险保险责任第三条约定范围内的

事故时，除主险被保险人应承担的赔偿责任及费用外，按照行业特点处理事故时发生的以下必要、合理的

费用，保险人在本附加险约定的责任限额内按实际损失足额赔偿：

（一）家属及相关人员探望的往返交通及食宿费用；

（二）医务人员和被保险人的工作人员前往处理事故的往返交通及食宿费用；

（三）发生事故后，随行老人和未成年人的送返费用；

（四）受害人确有必要到外地治疗的，必要的陪护人员实际发生的伙食费。

第三条 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因保险事故被提起仲裁或诉讼所需要支付的合理的、必要的仲裁费

用、诉讼费用、鉴定费、评估费、公证费、律师费及其他相关法律费用等（以下简称法律费用），保险人依

照本附加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

赔偿处理

第四条 家属及相关人员探望的往返交通及食宿费用：除另有约定外，每一个伤亡旅游者的家属及相关

人员探望人数，死亡、重伤的以 2 名为限，轻伤的以 1 名为限；每一个伤亡旅游者的家属及相关人员探望

次数，最多 2 次往返；保险人按照实际发生的费用负责赔偿。

医务人员和被保险人的工作人员前往处理事故的往返交通及食宿费用：除另有约定外，前往处理事故

的医务人员和被保险人的工作人员原则上不超过 2 名，依据伤者不同的伤情，或者多人受伤的情况下，需

要不同科属的医生，以此确定医务人员人数；每次事故医务人员和被保险人的工作人员前往处理事故次数，

最多 2 次往返；保险人按照实际发生的费用负责赔偿。

发生事故后，随行老人和未成年人的送返费用：除另有约定外，该费用以随行老人和未成年人的实际

人数为准；如果可以由家属陪同的，则不安排他方陪同；如果确需安排他方陪同的，陪同人员限 1 名；保

险人按照实际发生的费用负责赔偿。

受害人必要的陪护人员实际发生的伙食费：参照陪护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予

以确定。

第五条 被保险人向保险人请求赔偿时，应提交以下作为索赔依据的证明和材料：

（一）旅游合同、旅游行程单、旅游者名单、伤亡旅游者身份证明复印件、伤亡旅游者家属身份复印

件说明；被保险人工作人员赔偿时：旅行社用工合同或工作人员证明，工作人员身份证明复印件；

（二）索赔申请书；

（三）事故证明；或者被保险人所能提供的其他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照

片或资料；或者提供受伤旅游者或被保险人向履行辅助人或第三人索赔的书面材料；

（四）旅行社指定账户复印件或伤亡旅游者个人账户复印件；

（五）费用清单及凭证，包括交通费用、食宿费用发票或收据，费用清单上需对每项费用使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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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人员、数量等进行简要说明；

（六）保险人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材料。

第六条 本附加险的赔偿不适用主险中被保险人对旅游者人身伤害应承担的赔偿责任比例。

其他事项

第七条 凡涉及本附加险合同的约定，均应采用书面形式。主险合同与本附加险合同相抵触之处，以本

附加险合同为准；本附加险合同未约定事项，以主险合同为准。主险合同效力终止，本附加险合同效力亦

同时终止；主险合同无效，本附加险合同亦无效。

释 义

家属及相关人员：包括配偶、子女、父母及其他亲属，以及旅游者的未婚夫/妻、好友、同事。


